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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ew Amante Group Limited 
新愛德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12） 

 

(1) 2024年及 2025年年報中所載不發表意見之更新；及 

(2) 業務更新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提供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及 2025年 5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報（「年報」）

中所載不發表意見（「不發表意見」）的更新資料，以及業務最新狀況。除另有指明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報及本公司 2025年 3月 26日、2025年 5月 30及 2025年 8月 28日的公

告（「公告」）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在年報及公告中披露的旨在緩解流動性壓力、提升經營績效及財務狀況的各項措施的

進展概述如下： 

 

(1) 本集團繼續執行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密切監控、控制及降低營運及行政成本及開支，

以盡量減少現金流出； 

 

(2) 本集團正繼續探索與網路零售平台合作進行瓶裝水供應業務的可能性，相關產品已小批

量引進香港市場；  

 

(3) 由於未能達成商業共識，管理層已暫停與潛在合作夥伴就茶飲業務的商談，以節省公司

資源。儘管未來仍有可能繼續合作，但本公司已將重心轉移至探索其他業務機會，以拓

展本集團的業務組合；及 

 

(4) 鑑於業主已通知本公司租約不再續簽，本公司將於 2025年 12月中下旬將灣仔辦公室及

會所遷至新址。在此過渡期間，會所營運將受到限制，直至本公司尋找到新的合適地點。

有關搬遷的更多詳情，本公司將適時另行發布公告。 

 

除上述內容外，公告中提及的所有其他業務更新均保持不變。 

 

本公告旨在讓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瞭解本集團的最新進展。本公司將適時提供進一步更新。 

 

 

 

 

承董事會命 

新愛德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馬良萍 

香港，2025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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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執行董事為馬良萍女士及劉惠婧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龐振宇先生、陳晓鋒博士及許

維雄先生。 

 

本公告乃根據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

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

均屬準確完整，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

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刊載。本公告亦將於本公司

網站www.new-amante.com刊載。 


